
一针见“脓”

1 月 11 日， 记者从山西省临

汾市政府获悉， 针对媒体曝光该市

所辖的隰县“国贫县贫困户有奔驰

奥迪” 一事， 临汾市委、 市政府现

已成立联合调查组， 并进驻隰县展

开调查。 （1 月 11 日中国新闻网）

在人们眼中， 能开上奔驰或奥

迪车， 显然属于精英富裕阶层。 而

贫困户家有奔驰奥迪， 不由让人惊

掉下巴， 因而大声惊呼， 我愿意去

做当地的贫困户。 这还是贫困户？

当地真是国家级贫困县？ 让人更难

理解的是， 面对舆论质疑， 隰县扶

贫开发中心表示， 有车不一定不符

合贫困户条件， 还得结合购车时

间、 是否背户、 家庭收入等综合评

定。 这一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无论

怎么解释， 能购买奔驰奥迪的家

庭， 不要说是在国贫县， 即使放眼

全国富饶的的地区， 都不能算是贫

困户。

当然， 精准扶贫存在问题绝非

只有当地， 基层干部滥用职权优亲

厚友的情况普遍存在， 因而被查处

的也不在少数。 家有楼房， 各种家

用电器一应俱全的家庭因与基层干

部沾亲带故评上贫困户， 堂而皇之

拿补助， 反而是那些真正的贫困家

庭却榜上无名。 由此可见， 家有奔

驰奥迪被评定为贫困户就不足为奇

了。 但其中必有猫腻， 肯定经不起

核查。 要么不查， 一查一个准， 必

定能牵出基层腐败问题。 也许有人

会说， 这些基层腐败都属微腐败，

而且是人之常情， 不必大惊小怪。

隰县扶贫开发中心的回应就足以说

明问题。 但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

微腐败同样暴露大问题， 不但吞噬

了国家有限的扶贫资金， 让精准扶

贫成为一句空话， 尤其是损害了广

大农民对政府的信任， 导致扶贫工

作走弯路， 事倍功半， 可以说是有

百害而无一利， 类似情况应该立即

并坚决予以纠正。 否则， 这种现象

会屡禁不止， 泛滥成灾。

评定贫困户有相应的规则和制

度， 公开公正透明应是其基本遵

循。 各级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

责， 强化监管， 确保把精准扶贫工

作落到实处， 把有限的扶贫资金用

到刀刃上， 真正发到贫困户手中，

以帮助他们分忧解难， 积极发展家

庭生产， 从而尽快甩掉贫困户的帽

子， 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还应建

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 坚决制止

基层腐败， 并应做到发现一起， 查

处一起， 绝不姑息迁就。 从而形成

高压红线， 让人不敢违规， 不愿违

规， 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尤为

重要的是， 要认真做好基层干部的

选拔工作， 打造基层组织的坚强堡

垒。 把那些德才兼备， 想干事、 能

干事、 会干事、 干成事的人选拔出

来， 使之成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

领头雁。

各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充分调

动和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对基层组织

的监督， 敢于和善于同各种有损扶

贫大局的行为作斗争。 发现问题立

即向上级党组织或监管部门举报，

从而形成全方位、 立体式的监督网

络， 充分发挥震慑和警示作用。 与

此同时， 还应根据本地和自身实

际， 想方设法抓好生产， 发展经

济， 力争尽快走上脱贫致富的道

路。

记者 1月 8日从银川市金凤区

法院获悉， 因 90 后青年姬某某喝

酒后多次拨打 110报警谎称一居民

家中放置数公斤炸药， 法院以编造

虚假恐怖信息案对其进行一审宣

判， 被告人姬某某获刑 2 年。 （1

月 9 日 《宁夏日报》）

公安部门的警力资源十分有

限， 应该用到刀刃上。 银川市这名

90 后青年姬某某酒后无端滋事，

竟然多次拨打 110报假警， 谎称一

居民家中放置数公斤炸药， 造成当

地警力资源的严重浪费， 其最终被

法院判刑 2年， 可谓罪有应得， 怨

不得别人。 对多次谎报假警浪费警

力资源的违法行为， 就该刑罚“伺

候”， 予以严惩。

近年来， 各地谎报假警的现象

屡见不鲜， 由于难辨真假， 接警的

公安机关很难说“不”， 警方在紧

急出警后往往竟是“虚惊一场”。

谎报假警， 不但浪费了警力资源，

增加了接警人员的工作压力， 而且

在真正有人遇到危险时， 或许因为

报假警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导致

确有需要紧急救助的人无法获救。

对大量假警的处置， 在很大程度上

会造成对真警情处置的延误乃至缺

位， 而一些抢劫、 绑架、 爆炸等虚

假警情， 对警力资源的浪费是十分

惊人的， 甚至会引发当地居民的恐

慌情绪。 因此， 谎报假警的社会危

害性大， 必须打击和严惩。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

关法律规定，对虚假报警行为，根据

后果以及当事人认罪态度， 给予批

评教育、警告、罚款或行政拘留 15

日以下等处罚。此外，对故意谎报警

情， 影响正常警情处理并造成严重

后果的，要依法从重处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然而，在

现实生活中，警方大都“网开一面”，

对报假警行为的惩戒力度不够，震

慑力不大， 这也是导致谎报假警现

象在各地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次， 银川市司法机关“动真

格”， 对酒后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多

次拨打 110 报假警的被告人姬某

某， 判处 2年有期徒刑的实刑， 让

他在“大牢” 中深刻反思自己的罪

责， 应该说惩戒力度较大， 将敦促

其“痛改前非”， 今后再也不敢报

假警。 而这起报假警被判刑的典型

案例， 势必能形成强大的震慑力，

警示人们不要以身试法， 肆意浪费

警力资源， 否则， 一旦报假警造成

严重后果遭到刑罚“伺候” 时， 后

悔就晚了。

虽然说“有困难找警察”， 但

也不能随意拨打 110， 更不能无端

拨打 110取乐、 进行恶意骚扰或谎

报假警， 要让宝贵的警力资源， 能

用到真正需要救助和打击违法犯罪

的刀刃上。

报载， 近日， 有媒体报道“四

川女子手术后纱布遗留体内四个月

后死亡” 一事， 引发关注。 1 月 11

日晚， 四川攀枝花市卫计委通报此

事最新调查进展称， 死者袁平秀肠

道内纱布系 2018 年 6 月 6 日在攀

枝花宏实医院行“剖宫取胎术” 时

遗留， 最终引发感染性休克导致死

亡。 该病例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

故， 涉事医院承担主要责任， 被吊

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1 月 13

日 《北京青年报》）

对于纱布留体内致人死亡，定

性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根据《执业

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

关法律法规， 对相关医院和医护人

员进行了处罚。 如吊销攀枝花宏实

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主刀

医生《医师执业证书》，让其得不偿

失。 此举走出了以往处罚类似医疗

事故总习惯于赔钱了事的模式，加

大了打击人为制造医疗事故的当事

医院和当事人的力度， 能够警告其

他医院和医护人员，防患于未然。

事实上， 这类医疗事故并非个

案。 比如， 48 岁的卫辉市患者李

树兰， 在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做了妇科手术后， 纱布在她的子宫

内呆了 20 天； 湖北红安的胡素梅

接受了子宫全切除术后腹内留有纱

布； 山东阳信县一卫生院手术后纱

布缝进患者王春仙腹腔。 这类医疗

事故频发， 乍一看， 一时疏忽， 属

于偶然， 其实是责任心缺失的必

然。 原卫生部的 《医院手术部管理

规范》， 对术前、 术中、 术后的各

个环节都有严格规定， 从最初的

“三查七对” 到现在的“六查十二

对”， 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查对

制度。 在手术做完前， 只要仔细清

点核实一下所用手术工具的数目，

发现少了一块纱布， 就会在缝针前

查找， 避免出现这种“低级错误”。

可惜的是， 该做的没有去做， 导致

3 块纱布遗留在该女子体内致人死

亡。 试想， 如果医生护士多一份责

任心， 多一些对患者负责的精神，

这 3块纱布怎么会遗留在患者体内

而折磨人致死呢？ 看来， 对生命缺

乏应有的敬畏与担当， 工作职责的

马虎和大意， 都可能是对患者的致

命伤害。

究其根源， 除了当今在医生主

宰患者一切的情况下， 患者缺少话

语权， 以致医生变成了患者的主

宰， 手术室变成了“修理厂”， 导

致这种低级医疗事故频发以外； 关

键是这种事故发生后， 很少定性为

几级几等医疗事故， 涉事医院和医

护人员也不会被追责， 通常只是赔

钱了事。 正由于对涉事医院和医护

人员处罚的少， 既不能教育当事医

院和当事人， 更不能震慑其他医院

和医护人员， 以致这类医疗事故频

发。 毕竟， 没有问责兜底， 何来责

任落实？ 而救死扶伤是医护人员的

职责所在， 在做手术时的马虎， 不

仅是对生命缺乏敬畏的责任感， 更

是个别医护人员缺乏职业道德、 良

心败坏的表现， 对这种医院和责任

人理应从严查处。 而今， 吊销制造

医疗事故医院执业许可证， 走出了

可喜的一步， 理应成为处理医疗事

故执法常态。

B6 读者呼声

“纱布致死”，理应吊销执业许可证

多次谎报假警浪费警力，就该刑罚“伺候”

家有奔驰奥迪 咋成了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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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

13 日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关于
“消防车走高速因超载被处罚 ”

一事的情况说明， 称其一线工作
人员因工作疏忽， 误将消防车作

为社会车辆发放了 “违法行为告

知书”， 后经核查未予处罚。 目
前， 总队已与消防部门进行了沟

通并取得谅解， 同时对相关责任
人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

（1 月 14 日中国新闻网）

百家讲：

联系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

件， 人们可能不禁要问， 这高速
公路是和消防队有仇吗？ 要不怎

会一而再 、 再而三找消防车的
“茬”？ 前几天先是发生消防车被

拦收费站要求交过路费的奇葩事

件， 这次又出现了在高速公路收
费站被罚 “超载” 的咄咄怪事。

没想到消防车出去灭火救命， 回
来竟然还要交 “买路钱”， 甚至

还被罚款， 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显而易见， 如果是法律规定
有缺失，那面对自动称重系统的超

载提示，执法人员也不敢轻易“法
外施恩”， 否则有系统给出的违法

记录，事后该如何交待？可能无奈

之下不得不选择“将错就错”。 因
此这次重庆交通执法部门虽然已

与消防部门“沟通和解”，但是除
了“息事宁人”之外，关键还是要

找准并消除引发“神仙打架”法规

与制度上的“病根”，进一步完善
消防车等特种车辆通行、 收费等

管理规则， 要不然谁知道下次还会
闹出什么乌龙来！ ———徐建辉

“痰”：

针对 “徐州市常务副市长身

兼 46 职” 的说法， 徐州市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 1 月 12 日通过

官方微博回应称， 相关机构都是
临时性的， 不增加编制和经费，

不涉及干部职级， 在达到期限或

预定条件时将予以撤销。

（1 月 12 日中国新闻网）

百家讲：

为防止议事协调机构过多过

滥， 相关法规已有制约性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

编制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议事协调

机构， 应当严格控制； 可以交由

现有机构承担职能的或者由现有
机构进行协调可以解决问题的，

不另设立议事协调机构。 为办理
一定时期内某项特定工作设立的

议事协调机构， 应当明确规定其

撤销的条件和期限。 第十二条规
定：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的议事协调机构不单独设立办事
机构， 具体工作由有关的行政机

构承担。 同时， 近年来， 中央对

清理规范议事协调机构多次作出
部署， 基本思路是严格控制议事

协调机构设置。 显然， 这些法规
和要求并未得到严格执行。

副市长担任46个组长的不

正常现象提示我们， 该给议事协
调机构戴上紧箍咒了。 有必要依

据现有的法规、 政策进一步制定
议事协调机构的管理细则， 给议

事协调机构设一道法律门槛， 议

事协调机构就有法可依， 就不能

再随意设置了。 ———李英锋

百家讲“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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